附件3
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业绩信息表
项目名称：兰溪河入河干渠（罗溪渠、南干渠北渠、南干渠南段）水体综合治理工程（EPC）         审核部门（公章）：
工程编号：                                                                                 审核人（签字）：夏添
	项目基本信息
	建设单位
	益阳市赫山区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信用代码
	91430900595452953L

	
	具体地点
	益阳市赫山区兰溪河流域

	
	投资类型
	政府投资
	项目类别
	其他（环境保护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

	
	立项文号
	益赫发改环资【2019】9号

	
	立项批准机关
	益阳市赫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立项批复时间
	2019年11月19日
	立项机关级别
	区县级

	
	总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招标项目概算约1906.48万元

	
	建设性质
	新建
	工程用途
	环境治理

	
	建设规模
	主要包含罗溪渠明渠段1.1km的干渠，与渠道两侧500m范围内大丰村及全丰村部分区域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治理；南干渠南段2.8km与北段2.8km明渠以及南干渠入河的两段及东西两侧约500m范围内的沿线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计划开工
	2021年5月20日
	计划竣工
	2021年11月28日

	施工合同信息
	合同名称
	兰溪河入河干渠（罗溪渠、南干渠北渠、南干渠南段）水体综合治理工程（EPC）

	
	合同类别
	工程总承包
	承包单位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
	合同金额
（万元）
	1846.00064

	
	项目负责人
	黄文
	身份证号码
	430703198707098050

	
	建设规模
	主要包含罗溪渠明渠段1.1km的干渠，与渠道两侧500m范围内大丰村及全丰村部分区域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治理；南干渠南段2.8km与北段2.8km明渠以及南干渠入河的两段及东西两侧约500m范围内的沿线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合同承包内容
	采用EPC总承包方式

	
	合同签订日期
	2021年5月20日
	记录登记时间
	2021年5月20日

	
	计划开工日期
	2021年5月20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1年11月20日

	
	合同工期
	150天
	质量目标
	合格

	监理合同信息
	合同编号
	
	合同名称
	

	
	承包单位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合同记录登记时间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合同工期
	
	质量目标
	

	
	建设规模
	

	
	合同承包内容
	

	施工许可信息
	工程名称
	兰溪河入河干渠（罗溪渠、南干渠北渠、南干渠南段）水体综合治理工程（EPC）
	施工许可证编号
	

	
	施工企业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监理企业
	湖南楚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企业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项目负责人
	陶明涛

	
	勘察企业
	
	勘察项目负责人
	

	
	合同金额（万元）
	1846.00064
	面积（平方米）
	

	
	发证日期
	
	合同工期
	150

	
	合同开工日期
	2021年5月20日
	合同竣工日期
	2021年11月20日

	
	建设规模
	

	
	项目负责人
	黄文
	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430703198707098050

	
	项目负责人证书编号
	湘243141537738

	
	技术负责人
	符栩
	技术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432325197712112391

	
	技术负责人证书编号
	B08061919700000116

	
	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号码
	

	
	总监理工程师证书编码
	

	
	单项工程1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2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3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4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5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6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7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8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竣工验收备案信息
	竣工验收备案编号
	

	
	实际造价
（万元）
	1755.4128
	实际面积
（平方米）
	/

	
	实际建设规模
	主要包含罗溪渠明渠段1.1km的干渠，与渠道两侧500m范围内大丰村及全丰村部分区域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治理；南干渠南段2.8km与北段2.8km明渠以及南干渠入河的两段及东西两侧约500m范围内的沿线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实际开工
日期
	2021年5月20日
	竣工验收
备案日期
	2021年11月28日

	
	实际竣工
日期
	2021年11月28日
	结构体系
	

	
	单项工程1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2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3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4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5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6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7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单项工程8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下层数
	
	高度（米）
	

	业绩技术指标
	企业名称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9000705840567

	
	业绩类型（施工或监理）
	污染修复工程（污染水体工程）
	业绩对应资质等级
	设计资质：环境工程 (水污染防治工程、污染修复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
施工资质：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工程项目规模等级及详细技术指标
	主要包含罗溪渠明渠段1.1km的干渠，与渠道两侧500m范围内大丰村及全丰村部分区域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治理；南干渠南段2.8km与北段2.8km明渠以及南干渠入河的两段及东西两侧约500m范围内的沿线农村户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起始时间
	2021年5月20日
	结束时间
	2021年11月28日

	
	施工、监理单位起始时间为实际开工日期，结束时间为实际竣工日期。


填写说明：基本信息、合同、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部分的内容应分别严格按照立项批复、合同、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的内容填写，本表格应填写完整不留空白。其中，关于合同信息模块：施工单位仅填写施工合同信息，监理单位仅填写监理单位合同信息。

	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信息表（含施工和监理单位）

	企业名称
	岗位类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书编号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黄文
	430703198707098050
	湘243141537738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负责人
	陶明涛
	320404197601040619
	ZGB10022736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符栩
	432325197712112391
	B080619197000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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